关于做好2022年重点高中（含示范性高中）录取的指标到校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费生公示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育局，各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

为进一步做好2022年中招工作，现将2022年重点高中（含示范性高中）录取的指标到校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招生公示的有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全市各初中学校在示范性高中（含重点高中）录取公布之日第二天，将本校指标到校录取的考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录取到统招生的考生名单，在学校醒目位置进行公示一周，并将公示结果留有影像资料进行保存。

各区市县教育局和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2022年示范性高中（含重点高中）录取的指标到校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招生公示工作，认真执行本通知要求，加强督导检查，确保中考录取工作的公平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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